
 
一、法令依據  

公務人員退休法及其施行細則。 

二、作業流程圖 

處理流程 相關表件  掃瞄上傳檔案 
 

 
 
 
 
 
 
 
 
 
 
 
 
 
 
 
 
 
 
 
 

 
  

 
 
 
 
 
 
 
 
 
 
 
 
 
 
 
 
 
 
 
 

1.任 職 年資 證 件

(含服務證明)。

2.公 務 人員 退 休

(職)事實表。 

3.相片。 

4.公 務 人員 退 休

撫 卹 給 與 領 受

人 員 資 料 卡 及

銀行存摺影本。

5.退 休 公務 人 員

最 後 在 職 同 等

級 人 員 現 職 待

遇計算表。 

6.臺 灣 銀行 優 惠

存 款 綜 合 服 務

存摺影本。 

7.其他(如新北市

政 府 暨 所 屬 機

關 學 校 退 休 人

員 擔 任 志 工 意

願調查表)。  

填 寫 退 休 事 實 表  
( 機 關 長 官 及 人 事 主 管 蓋 章 處 請 加 蓋 官 章 或 職 章  

人 事 單 位 審 核

陳 判

核 轉

銓敘部審定 ( 網路報送作業 ) 

新北市政府人事處核算 (發 )退休金  
人 事 單 位 核 發 獎 勵 金  

轉 知 當 事 人

當事人於退

休三個月前

簽請機關首

長同意  

由人事單位於當

事人屆齡三個月

前簽請機關首長

同意  

自 願 退 休  命 令 退 休  

新北市政府各學校公務人員退休案件辦理流程及注意事項 

符 合 退 休

條 件  
不符合退

休 條 件

退 回 原 機 關

補 正 或 查 證  

1.公務人員退休事實

表。  

2.公務人員退休撫卹

基金發放退離給與

人員資料卡。  

3.擬退休(職)人員公

保養老給付得辦理

優惠存款證明單。 

4.新北市

政府暨所屬

機關學校退休人員

擔任志工意願調查

表。  
5.退休教育人員最後 

 在職同薪級人員現 

 職待遇計算表。  

 

副知新北市政府及教

育局  

三、作業注意事項  
1.人事單位應先查明擬辦理退休人員有無移送懲戒程序中，或涉及重大刑事案件

等，應注意依有關規定辦理。 
2.辦理退休人員具有「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施行前後年資合計逾 35 年者，由當事

人就其前後年資予以取捨。 
3.具有危險及勞力特殊性質職務者，按降低年齡規定辦理退休。 
4.人事單位應於退休人員成就請領養老給付條件時，請其選擇是否請領養老給付，

並告知選擇請領與否之相關權益及選擇後不得以任何理由請求變更等事項」。 
5.人事單位應請退休人員選擇其公保養老給付金額優惠存款是否以直撥入帳方式辦

理，並告知其退休案未能於退休生效日 15 天前核定或入帳失敗時，臺灣銀行公教

保險部則仍以開立支票之作業方式辦理。 
6.退休案經銓敘部核定後，退休人員如獲有勳（獎）章及特殊功績者，應請其另案

提出申請獎勵金。 
7.上傳附件，除照片格式為.JPG 或 TIFF 外，其餘皆限制為 PDF。掃瞄檔案時，解析

度至少設定為 150dpi，照片且要設定為彩色。 
四、使用表格 

1.公務人員退休（職）事實表。 

2.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發放退離給與人員資料卡。 

3.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請領養老給付選擇書。 

4.擬退休（職）人員公保養老給付得辦理優惠存款證明單。 

5.北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退休人員擔任志工意願調查表。 

6.退休教育人員最後在職同薪級人員現職待遇計算表。  

 
 
 
 
 
 
 
 
 
 
 
 
 
 
 
 
 
 
 
 



 
一、法令依據  

1.公務人員撫卹法及其施行細則。 
2.從優議卹增加功績撫卹金作業要點。 

二、作業流程圖  
處理流程  相關表件  掃掃瞄上傳檔案

 
 
 
 
 
 
 
 
 
 
 
 
 

 
 
 
 
 
 
 
 
 
 
 
 
 

  
 
 
 
 
 
 
 
 
 
 
 
 
 
 
 
 
 
 
 
 
 
 
 
 
 
 

1.任職年資證件(含

服務證明)。 

2.公務人員遺族撫

卹事實表。 

3.公務人員退休撫

卹給與領受人員

資料卡及銀行存

摺影本。 

4.火葬許可證明書 

5.全戶戶籍謄本 

6.死亡證明書 

7.因公者另附公務

人員因公死亡證

明書。 

8.親屬系統表。  

殮 葬 補 助

費

因公死亡 
病故或意

外 死 亡

通 知 遺 族 提 出 申 請

填 寫 撫 卹 事 實 表

人 事 單 位 審 核

核 轉

銓敘部審定 (網路報送作業 ) 

轉 知 申 請 人  

撫 卹 金 

1.公務人員遺族撫

卹事實表。  
2.死亡證明書。  
3.因公者另附公務

人員因公死亡證

明書。 
4.公務人員退休撫

卹基金發放退離

給與人員資料

卡。  
5.親屬系統表。  

1 火葬許可證明書

2.全戶戶籍謄本  

公 務 人 員 在 職 死 亡

服 務 機 關 核 發 撫 卹 金  
人 事 單 位 核 發 獎 勵 金  

臺北縣政府各學校公務人員撫卹案件辦理流程及注意事項 

99 年 2 月 9 日修正 

副知臺北縣政府及教

育局  

三、作業注意事項  
1.公務人員因公死亡或在職 15 年以上病故或意外死亡，核發年撫卹金及一次撫

卹金；在職未滿 15 年而病故或意外死亡者，僅發給一次撫卹金。 
2.公務人員在職 20 年以上亡故生前立有遺囑不願支領年撫卹金及一次撫卹金

者，得按公務人員退休法一次退休金之標準發給一次撫卹金。 
3.核定給卹年限屆滿而子女尚未成年者，得繼續給卹至成年，或子女雖已成年，

但學校教育未中斷者，得繼續給卹至大學畢業為止。 
4.公務人員在職亡故者應給予殮葬補助費，並由服務機關核定發給。 

四、使用表格  
1.公務人員遺族撫卹事實表。 
2.公務人員因公死亡證明書。 
3.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發放退離給與人員資料卡。 
4.公務人員遺族撫卹金請領順序系統表。 

 

 
 
 
 
 
 
 
 
 
 
 
 
 
 
 
 
 
 
 
 
 
 
 
 
 
 
 
 
 
 
 
 
 



 
 

一、法令依據  
公務人員退休法及其施行細則。 

二、作業流程圖  
處理流程  相關表件  掃瞄上傳檔案 

 
 
 
 
 
 
 
 
 
 

 
 
 
 
 
 
 
 
 
 
 
 
 
 
 

1.撫慰金申請書  
2.公務人員支（兼）領

月退休金證書  
3.退休公務人員死亡

證明書  
4.公務人員遺族撫慰

金請領順序系統表  
5.資料卡（含金融機構

存摺封面影本） 
6.同一順序遺族同意

書 
 
 
 
 
 
 
 
 
 
 
 
 
 
 
 
 
 
 
 
 
 
 

1.撫慰金申請書  
2.公務人員支（兼）

領月退休金證書  
3.退休公務人員死

亡證明書  
4.公務人員遺族撫

慰金請領順序系

統表  
5.資料卡（含金融

機構存摺封面影

本） 
6.同一順序遺族同

意書 
 
 
 
 
 
 
 
 
 
 
 
 
 
 
 
 
 
 
 
 

臺北縣政府各學校公務人員遺族撫慰金案件辦理流程及注意事項 

最後服務機關人事單位  
審核（註 3）

核 轉  

銓 敘 部 審 定  

遺 族 提 出 申 請  
（註 2） 

最後服務機關轉知遺族  
（註 4）  

核 發 撫 慰 金  
（註 5）

通知支（兼）領月退休金

人 員 遺 族  
（註 1）  

99 年 2 月 9 日訂 

副知臺北縣政

府及教育局  

三、作業注意事項  
1.申請時效：退休公務人員死亡之日起 5 年內。 
2.支（兼）領月退休金人員死亡時，給與遺族一次撫慰金；遺族如為父母、

配偶或未成年子女者，得按原領月退休金之半數或兼領月退休金之半

數，改領月撫慰金。 
3.最後服務機關應計算支（兼）領月退休金人員已領退休金數額，提供銓

敘部審辦時參考。 
4.領受月退休金人員死亡，無遺族或無遺囑指定用途者，其撫慰金由原服

務機關具領作其喪葬費用，如有剩餘，歸屬國庫。 
四、使用表格  

1.撫慰金申請書。 
2.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發放退離給與人員資料卡。 
3.遺族撫慰金請領順序序系統表。 

 

 
 
 
 
 
 
 


